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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综述

（⼀）背景

近年来，随着⼈权与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职场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及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泛关

注。2017年10⽉，由美国⼥星艾丽莎·⽶兰诺发起的、以“MeToo”为⾏动标签的反性骚扰活动在美国兴起并

持续发酵成为具全球影响⼒的社会运动。在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学陈⼩武事件”、“前北⼤教授沈阳事件”

等有关性骚扰与权⼒滥⽤事件的爆发，引起社会各界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事实上，美国在上世纪七⼗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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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将“性骚扰”做为⼀个法律概念加以规制，并通过司法判决将职场性骚扰正式认定为属于1964年《⺠权

法》第七章所禁⽌的性别歧视，此后，随着世界妇⼥平权运动的发展，防治职场性骚扰逐步通过各国的⽴法

成为政府责任和⽤⼈单位义务。

2005年《中华⼈⺠共和国妇⼥权益保障法》修订案规定“禁⽌对妇⼥实施性骚扰”，明确了我国法律对

性骚扰的态度，是我国反性骚扰⽴法迈出的第⼀步。但此后⼗多年，配套的性骚扰法律规制体系以及应对机

制并未获得健全与完善。⼀⽅⾯，从⽴法层⾯看，涉及防治性骚扰的条款只散⻅于法律、地⽅性法规、政策

之中，缺乏独⽴的专⻔法；另⼀⽅⾯，就应对机制⽽⾔，国内企业或⾼校普遍缺乏成熟、完整的防治性骚扰

机制，现有机制⼤多处于试点阶段。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职场性骚扰⾼发⽣率的背景下，仅有极少

数受害者选择司法诉讼或报警求助，多数受害者选择隐忍或离职。

为进⼀步了解中国职场性骚扰⽴法与司法审判整体状况、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以推动相关⽴法、司法及

防治机制的健全与完善，提升社会对性骚扰议题的关注，⿎励更多的受害⼈打破沉默，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

⼼在美国亚洲基⾦会的⽀持下，开展了对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法规和司法审判案例的研究，并成⽴了研

究团队。研究分为三个⽅⾯：第⼀，对我国历年来涉及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国家及地⽅层⾯的⽴法进⾏全⾯的

梳理与分析；第⼆，对截⽌到2017年底上传⽹络的涉及职场性骚扰的中国所有裁判⽂书进⾏⼤数据检索、统

计与分析，这也是⾸次对全国范围内的司法审判案例进⾏全⽅位的收集、统计和分析，为了解中国关于职场

性骚扰司法审判实践状况、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数据参考。第三，提出相应⽴法建议。本报告就是

对以上研究的呈现。

本报告共分为三个部分：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法规分析、职场性骚扰司法审判案例的统计分析以及

⽴法建议。

（⼆）与职场性骚扰有关的⼏个问题

1、职场性骚扰的定义

到⽬前为⽌，我国法律尚未对性骚扰包括职场性骚扰有明确定义，结合国际上对性骚扰界定的共识，⼀

般所称的职场性骚扰是指：发⽣在招聘或⼯作场所、违反对⽅意志的、以动作、语⾔、图⽂等⽅式表达的具

有性意味的⺠事侵权⾏为。

2、职场性骚扰的两种形式

同样，我们国家也没有对职场性骚扰的表现形式有明确规定，国际普遍认可的职场性骚扰形式包括两

种：⼀种是交换型性骚扰，即上司对员⼯或求职者以明示或暗示的具有性含义的⾔辞或⾏为，作为劳动关系

或聘⽤关系的建⽴、存续，劳动条件的改善、岗位职级与⼯资的提升等交换条件。另⼀种是敌意⼯作环境型

性骚扰，即在⼯作场所中，任何⼈以具有性意味的⾔辞或⾏为，或基于性别进⾏侮辱的⾔辞或⾏为，⽽给他

⼈造成敌意性、胁迫性或冒犯性的⼯作环境。

职场性骚扰⽐其他场所的性骚扰危害更重。因为职场性骚扰不仅令员⼯的健康受损，⽽且侵犯了员⼯的

⼈身权、平等就业权和劳动安全卫⽣权，进⽽危及部分劳动者及其抚养⼈的⽣存权。

3、职场性骚扰与性别歧视

职场性骚扰的本质就是性别歧视。联合国消除歧视委员会于第⼗⼀届会议(1992年)做出的《消除对妇

⼥⼀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第	19	号⼀般建议：对妇⼥的暴⼒⾏为》第11条指出：“如果妇⼥遭到基于性别的

暴⼒，例如在⼯作单位的性骚扰时，就业平等权利也会严重减损。”“性骚扰包括不受欢迎的具有性动机的⾏

为，如身体接触和求爱动作，带⻩⾊的字眼，出示淫秽书画和提出性要求，不论是以词语还是⽤⾏动来表

示。这类⾏为可以是侮辱⼈的，构成健康和安全的问题。如果妇⼥有合理理由相信，她如拒绝的话，在⼯作

包括征聘或升级⽅⾯、对她都很不利，或者造成不友善的⼯作环境，则这类⾏为就是歧视性的。”	[2]	国际

劳⼯局“公约与建议书实施专家委员会(CEACR)”2003年在对《歧视（就业和职业）公约》（1958年第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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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约）实施情况的评论中指出，性骚扰是基于性别的⼀种歧视形式，应该遵照第111号公约的要求予以消

除并为此采取必要的措施。

⽽世界上很多国家也将职场性骚扰视为性别歧视并加以规制，⽽且⼤部分国家将防治职场性骚扰纳⼊本

国的反歧视发或是平等法的法律体系之中。如欧盟的反歧视指令将性骚扰确定为⼀种性别歧视。其成员国据

此⽴法，德国1994年9⽉1⽇⽣效的《雇员保护法》明确规定预防性骚扰，从2006年8⽉18⽇起，《普遍平

等待遇法》取⽽代之，规定性骚扰是⼀种被禁⽌的歧视⾏为（第3条第3款）。美国通过判例法确认性骚扰属

于⼀种性别歧视⾏为，则经历了20余年的司法实践。我国⾹港地区前⽴法局于	1995	年通过的《性别歧视条

例》，其中亦涵盖“性骚扰”定义等规范。

 

第⼀部分：中国关于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关于防治职场性骚扰的法律和法规

（⼀）《妇⼥权益保障法》⾸次将“反性骚扰”⼊法

2001年，⻄安市童某告总经理性骚扰败诉，这是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中国⾸例职场性骚扰司法判例，

之后⼜出现了⼀系列判例	[3]，既说明了职场性骚扰受害⼈开始站出来寻求司法救济的勇⽓，也凸显了现实

对禁⽌性骚扰⽴法的需求。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动下，在2005年8⽉28⽇通过的《中华⼈⺠共和国妇⼥权

益保障法》修正案⾸次将反性骚扰写⼊法律，该法第40条规定：禁⽌对妇⼥实施性骚扰。受害妇⼥有权向单

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5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对妇⼥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

的，受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对违法⾏为⼈依法给予⾏政处罚，也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事诉讼。

对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作⽽⾔，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次⽴法突破，其最⼤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是反性骚扰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并明确了受害⼈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是表达了国家禁⽌对妇⼥实施性

骚扰的态度。但该法未专⻔提及职场性骚扰，⽽且也只是规定了受害⼈投诉的权利，未能明确单位的责任和

义务。

（⼆）劳动法领域⾸次增设⽤⼈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

2012	年	4	⽉	28	⽇，国务院公布了《⼥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其中第11条规定：“在劳动场所，

⽤⼈单位应当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这是中国⾸次在国家⽴法层⾯规定了⽤⼈单位预防和制⽌性

骚扰的义务，⽐妇⼥权益保障法中的宣示性规定更进了⼀步，是对⼥职⼯平等就业权和劳动安全卫⽣权保护

的⼀个重要突破，但该规定对职场性骚扰的规定只此⼀条，未能明确⽤⼈单位的具体义务，也没有规定相应

的法律责任，因此在实施的⼒度和约束⼒上依然是⼀个⾮常“软性”的条款，在实际执⾏过程中也未能达到应

有的效果。

（三）其他相关法律

⽬前，在法律和法规层⾯明确涉及职场性骚扰的只有《妇⼥权益保障法》和《⼥职⼯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尽管其他法律没有针对性骚扰的明确规定，但从⼀般侵权⾏为的⻆度，在对性骚扰的⼀些具体⾏为以

及损害后果的处置上，相关法律还是有可以援引和适⽤的条款，主要包括：

1、《中华⼈⺠共和国⺠法通则》第101条有关名誉权、⼈格权的规定	[4]	与第134条规定的请求权。

2、《中华⼈⺠共和国⺠法总则》第3条规定：“⺠事主体的⼈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

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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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并列

举了相应的权利类型。由于性骚扰⾄今没有列⼊⺠事诉讼的案由，该法中规定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

隐私权等诉求则成为受害⼈提起⺠事诉讼的主要案由。同时，依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承担侵权责任

⽅式的规定，性骚扰受害⼈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以及

“赔偿损失”。

4、《中华⼈⺠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者其他信息⼲扰他

⼈正常⽣活，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隐私，公然侮辱他⼈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公安机关处五⽇以

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以上⼗⽇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有意思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修正的《妇⼥权益保障法》同于2005年8⽉28审议通过，且妇⼥

权益保障法第58条明确规定了“对妇⼥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的，受害⼈可以提

请公安机关对违法⾏为⼈依法给予⾏政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性骚扰却没有任何具体规定。[5]

5、《中华⼈⺠共和国刑法》。在性骚扰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可以以猥亵罪（第237

条）和强奸罪（第236条）追究加害⼈的刑事责任，造成被害⼈轻伤以上甚⾄死亡的，加害⼈还有可能构成

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罪。

⼆、关于防治职场性骚扰的地⽅⽴法

（⼀）各省市关于《妇⼥权益保障法》的实施办法

《中华⼈⺠共和国妇⼥权益保障法》修正案实施后，各省级⼈⼤常委会陆续制定或修改本省市的妇⼥权

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对法律加以细化。31个省份的实施办法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禁⽌性骚扰的相关条款，其

中29个省份涉及职场性骚扰，在⼀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层⾯⽴法的缺失（⻅附件1）。

在31个省份中，18个省份规定受害⼈的投诉权以及⽤⼈单位的预防和制⽌义务。9个省份规定所在单位

对性骚扰⾏为⼈进⾏批评教育，其中⼭⻄省与重庆市除了“批评教育”以外，还规定了依法给予⾏政处分。仅

有两个省份的实施办法未涉及职场性骚扰。

值得⼀提的是《四川省<中华⼈⺠共和国妇⼥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该办法涉及职场性骚扰的规定

最为全⾯，不仅规定了⽤⼈单位和私⼈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作场所的性骚扰的义务，还⾸次明确了⽤⼈

单位和私⼈雇主的过错责任：“在⼯作场所发⽣对妇⼥实施的性骚扰，造成妇⼥身体、精神、名誉损害，单

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事赔偿责任”，这是我国关于职场性骚扰雇主责任的⾸个也是

⽬前唯⼀的地⽅性⽴法，具有良好的示范作⽤。

（⼆）各省市关于《⼥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实施办法

国务院颁布实施《⼥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之后，⼀些省级政府开始着⼿制定或修改具体实施办法。

截⾄2018年2⽉15⽇，共有1个省级⼈⼤常委会和8个省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法规、规章，还有较⼤的市也出台

了政府规章，对国务院于2012年颁布的《⼥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加以细化（⻅附件2）。

⼭⻄省的实施办法由⼈⼤常委会制定，是全国唯⼀⼀个地⽅性法规，位阶⾼于政府规章。⼭⻄省的法规

与河北省的规章将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明确为⽤⼈单位应当履⾏义务之⼀。安徽省、⼴东省、浙江

省和陕⻄省的规章强调⽤⼈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特点，采取预防和制⽌性骚扰的措施，在处理程序⽅⾯明确

⽤⼈单位应当及时处理投诉，并保护⼥职⼯的个⼈隐私。江⻄省的规章只是要求⽤⼈单位在⼥职⼯受到性骚

扰时向有关部⻔报告，⽽没有要求⽤⼈单位进⾏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回族⾃治区⼥职⼯劳动保护办

法》于2016年8⽉15⽇通过，但这部政府规章未涉及性骚扰。其余省份尚未出台与《⼥职⼯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配套的规定。



2019/7/31 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

https://mp.weixin.qq.com/s/mdJzr7DmXum6yh_28WNAWg 5/26

全国较⼤市的政府规章对防治职场性骚扰规定得⽐较具体。例如，2015年6⽉8⽇武汉市政府出台的

《武汉市⼥职⼯劳动保护办法》具体规定了⽤⼈单位的防治义务、受害职⼯的投诉权与救济途径以及相应单

位的对应义务。	[6]

（三）深圳特区关于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相关⽴法

2012年6⽉28⽇深圳市第五届⼈⺠代表⼤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是

全国⾸个促进性别平等的地⽅性专⻔⽴法，除了规定设⽴促进性别平等的⼯作机构（第7条），明确了⼯作

⽬标和职责外，该条例还将防治职场性骚扰作为性别平等机构的⼀项重要⼯作职能，规定市性别平等促进⼯

作机构应当定期发布反性骚扰⾏为指南，指导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预防、制⽌

性骚扰（第22条），该条例还规定了⽤⼈单位防治性骚扰义务，同时界定了交换型性骚扰定义：“违背他⼈

意愿，利⽤职务、雇佣或者其他便利条件，明示或者暗示使⽤具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为、语⾔、⽂

字、图像，电⼦信息等形式，作为录⽤、晋升、报酬、奖励等利益交换条件，（第23条）。”	该条例也对救

济途径和法律责任作了具体规定。（第29条）

《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不仅在增强反性骚扰可操作性⽅⾯作出了开创性尝试，⽽且改变了

单性别保护⽴法模式，不分性别地保护所有性骚扰受害⼈。

（四）地⽅政策以及⾏业协会的实践探索

1、地⽅的实践探索

尽管涉及职场性骚扰的法律相对简略，近些年开始出现地⽅政府建⽴防治职场性骚扰相关机制的试点⼯

作，如河北省新乐市于2012年9⽉5⽇设⽴了国内⾸个促进就业平等委员会，发布了《新乐市⼈⺠政府办公

室关于成⽴促进平等就业委员会的通知》（新政办[2012]37号），并将职场性骚扰纳⼊促进平等就业委员

会的受案范围。深圳市则在促进性别平等委员会的⼯作职能中将防治职场性骚扰纳⼊。

⽽早在2007年，河北衡⽔⽼⽩⼲集团就开始了在企业建⽴防治职场性骚扰的试点，这是⽬前了解到的

最早设⽴企业防治机制的国内企业。在相关国际机构以及社会组织的推动下，⼀些企业，如北京翠微⼤厦、

北京⻄郊宾馆、唯美度国际美容连锁集团、华北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爱慕内⾐有限公司等也不同程度地

开展了机制建⽴或培训⼯作。但从结果来看，这些试点的影响⼒有限，实施效果不太理想，⽽且是通过项⽬

进⾏的，⼀旦项⽬结束，机制也会因资⾦限制⽽缺乏可持续性。

2、⾏业协会的良好实践

近年来，⼀些⾏业协会开始认识到防治职场性骚扰在企业履⾏社会责任中的重要性，如中国纺织⼯业联

合会和⼭东省旅游饭店协会等⾏业协会，在相关专家团队的⽀持下，制定了⾏业内的防治职场性骚扰指南。

2005年，中国纺织⼯业联合会基于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推出了国内第⼀个⾏业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指南CSC9000T(China	Social	Compliance	9000for	Textile	&	Apparel	Industry)，对

管理体系、劳动合同、童⼯、强迫与强制劳动、⼯作时间、薪酬与福利、⼯会组织与集体谈判权、歧视、骚

扰与虐待、职业健康与安全、环境保护、公平竞争共12个要素进⾏考核和评估。	[7]	据此，中国纺织⼯业联

合会300余家会员企业将防治职场性骚扰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着⼒于打造先进的企业⽂化，尊重每

个员⼯的⼈格尊严，营造和谐的劳动关系。2014年1⽉，中国纺织⼯业联合会和中华⼥⼦学院《健全职场性

骚扰的防治机制项⽬》项⽬组在联合国妇⼥署的⽀持下为10家试点企业编制了《健全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指

导⼿册》。这本⼿册在试点企业的经验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为什么要建全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

怎样建全职场性骚扰防治机制以及如何提⾼防治性骚扰的能⼒，做了⽐较详细的诠释。

2016年6⽉22⽇，《⼭东省饭店服务⾏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实施，其中有“禁⽌职场性骚扰”等内

容。这是⼭东⼥⼦学院“联合国妇⼥署性别平等与企业社会责任课题组”与⼭东省旅游饭店协会、⼭东舜和酒

店集团合作，在调查研究、学习培训、案例分享、宣传倡导的基础上做出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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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中国铁路总⼯会的推动下，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6年7⽉24⽇制定了《铁路⼥职⼯劳动保护

实施办法》，虽然仅在第17条重申了《⼥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的内容，但其作为⼀个⾏业⼯会和

企业的良好实践，为国内其他⾏业⼯会和企业做出了示范。

三、现⾏法律法规及政策的不⾜

（⼀）在法律框架和基本制度层⾯，涉及职场性骚扰的法律法规⾮常简略且分散，未能形

成体系，且缺乏可操作性。在基本制度层⾯主要的不⾜包括：

1、没有性骚扰的明确定义，使得司法审判中以及⽤⼈单位在处置职场性骚扰⾏为时缺乏统⼀的认定标

准。

2、⽤⼈单位防治职场性骚扰的义务⾮常笼统，没有相应培训、教育、处理机制的具体规定。

3、没有针对性骚扰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证据制度，加⼤了受害⼈获得司法救济的难度。

4、法律责任缺位，缺乏⽤⼈单位惩罚性赔偿责任规定，受害⼈得到⺠事赔偿数额很低。

⽽地⽅配套⽴法也相对⽐较保守，⽴法者囿于下位阶法不能突破上位阶法的规定，⽆法列举⽤⼈单位防

治性骚扰的具体义务，也⽆法增设⽤⼈单位不履⾏此项义务的法律责任。	[8]

此外，虽然⼤部分地⽅⽴法对职场性骚扰有所界定，但位阶较低，适⽤范围有限，⽽且定义不够严谨，

甚⾄存在理念上的误区，⽐如在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中强调加害⼈基于主观故意，像《⼴东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保障法〉办法》（2007年）第	29条第1款规定：“禁⽌违反妇⼥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

有关的⾏为、语⾔、⽂字、图⽚、图像、电⼦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把加害⼈的主观故意

作为认定标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包括判例法中，在认定性骚扰事实成⽴时是不⽤考虑加害⼈是

否有性骚扰故意的，“违背对⽅意愿”才是决定性因素，⽽有的地⽅⽴法恰恰缺乏“违背对⽅意愿”的要件，例

如在全国最早出台的《湖南省实施〈中华⼈⺠共和国妇⼥权益保障法〉办法》（2006年）第30条规定：“禁

⽌违反法律、伦理道德以具有淫秽内容的⾏为、语⾔、⽂字、图⽚、电⼦信息等任何形式对妇⼥实施性骚

扰，”，该条规定就缺乏“违背妇⼥意愿”的要件。

地⽅⽴法对性骚扰的界定不严谨⽽国家⽴法⽆性骚扰定义，导致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出现误区，⼀些法

官将骚扰者带有性意识的故意作为认定性骚扰的主观要件，骚扰者也往往以不是出于主观故意作为抗辩，造

成性骚扰在认定上的困难。

（⼆）涉及防治职场性骚扰的相关法律法规都是保护⼥性的特别⽴法，将保护对象设定为

⼥性这⼀特定主体，忽略了其他性别⼈群遭受职场性骚扰的现实可能性。

现有的规制职场性骚扰的⽴法均体现在对⼥性保护的法律和法规⾥，受法律保护范围和具体规定的掣

肘，⽬前的⽴法仅明确保护⼥性不受性骚扰。⽽现实⽣活中的男性和性少数群体均有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

⼈，Ta们同样需要法律的保护。早在2000年，《深圳周刊》精确新闻调查中⼼就在深圳特区做过600份关

于性骚扰的问卷调查。其统计结果显示：62%的被调查者表示曾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性占

43%，男性占19%。

（三）未揭示性骚扰蕴含的性别歧视本质，在司法实践中多被视为普通侵权⾏为；同时，

由于职场性骚扰未被纳⼊劳动争议争议仲裁范围，造成因职场性骚扰⽽造成劳动权益受侵害时

⽆法直接以职场性骚扰为诉由寻求救济。

第⼆部分：涉及职场性骚扰的裁判⽂书检索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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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针对全国范围内公开的裁判⽂书进⾏检索，拟对其中以职场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判决书

进⾏数据统计分析，从司法实践⻆度讨论我国职场性骚扰审判案件概况、特点、存在的问题与挑战。由于数

据库收⼊案件最早的年份为2010年，因此所检索结果显示的案件期间为2010年到2017年底。	[9]	本报告以

聚法⽹案例为主要数据库、以中国裁判⽂书⽹为辅助数据库，以“性骚扰”为关键字进⾏检索。根据统计，聚

法案例收⼊裁判⽂书总数超过5180万份，以性骚扰为关键字检索获得结果为436份，中国裁判⽂书⽹收⼊裁

判⽂书总数超过4460万份，以“性骚扰：为关键字检索获得结果为429份，其中准确提及“性骚扰”字眼的法

律⽂书约300份，但其中绝⼤部分并⾮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不在本报告研究范围⽽予以去除，加上去

除同案重复的法律⽂书（如同案之⼀审、⼆审⽂书），最终只获得34例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

由此可⻅，与我国庞⼤的案件基数作对⽐，34例这⼀数据⽆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所占总案件⽐例都是极

低的，但与此相悖的是，据多份调查数据显示，我国职场性骚扰的发⽣率较⾼,2009年智联招聘进⾏的职场

性骚扰调查显示，职场⼥性遭遇过性骚扰的⽐例为38.8%，职场男性遭遇过性骚扰的⽐例为15.6%，总⽐例

为54.4%；《信报·职场周刊》与Tom在线的调查显示50.55%的⼈遭遇过职场性骚扰，其他相关机构所调查

的数据显示我国职场性骚扰的发⽣率在30%-70%。与这些数据相对⽐，进⼊司法程序的职场性骚扰案件数

量可谓少之⼜少，只是浮于深海的冰⼭之尖，这个巨⼤的反差本身就说明了司法救济的不⾜和迟滞，也反映

出⽬前职场性骚扰受害者的整体态样——沉默，这也从⼀个侧⾯反映了这个研究报告的意义。

本部分将针对这34个案例从案由、时间、案件审级、受害⼈性别、原被告身份、法院对性骚扰事实的

认定、⽤⼈单位和公安机关的处理情况、法律适⽤这⼋个维度进⾏分析，以从宏观上把握我国职场性骚扰司

法审判整体状况。

 

维度⼀、案由

如下两图表所示，所统计的34个案例之具体案由有七类。根据具体案情与主要争议焦点，七类案由实

际上可以分为三组：第⼀组为前三类涉劳动权纠纷，第⼆组为第四类到第六类嫌疑性骚扰者“维权”诉讼，第

三组为性骚扰受害者维权诉讼。

案由 数量 百分⽐

经济补偿⾦纠纷 2 5.9%

劳动合同纠纷 14 41.2%

劳动争议 9 26.5%

名誉权纠纷 5 14.7%

⽣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1 2.9%

诬告陷害罪 1 2.9%

⼀般⼈格权纠纷 2 5.9%

总计 34 100%

图表1

发现：

第⼀组涉劳动权纠纷都是性骚扰实施者因性骚扰⾏为受到⽤⼈单位之处分进⽽解除劳动合同所引起的诉

讼纠纷，即有25例（73.5%）为⽤⼈单位与性骚扰实施者之间的解除劳动关系所引发的纠纷，解决的是双⽅



2019/7/31 源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

https://mp.weixin.qq.com/s/mdJzr7DmXum6yh_28WNAWg 8/26

劳动权利义务关系。这些案件中，性骚扰事实存在与否成为认定⽤⼈单位单⽅解除劳动关系是否合法的关

键。

第⼆组的第四类⾄第六类案由皆为嫌疑性骚扰实施者作为原告对受害者及其亲友或者⽤⼈单位提起的诉

讼，占⽐共计20.6%。名誉权纠纷主要是原告认为⽤⼈单位在处分公告中提及性骚扰事实或性骚扰受害者维

权中披露其性骚扰⾏为的做法侵害其名誉权。类似地，诬告陷害罪和⽣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这两类案

由也是由嫌疑性骚扰实施者针对性骚扰受害者的维权⾏为或反击（或正当防卫）⾏为所提起。

只有第三组为真正意义的受害者维权诉讼，仅有两件，占⽐仅有约6%。

图表2

本组数据反映出我国职场性骚扰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先，在绝⼤多数案件中性骚扰事实的认定处于附属性地位，主要涉及劳动权⽽⾮以维护性骚扰受害者

的权益⽽提起。性骚扰事实的认定成为此类案件中判定⽤⼈单位单⽅解除权⾏使合法性的关键，但带来的法

律效果仅仅是⽤⼈单位是否需要⽀付相应的赔偿⾦或者补偿⾦。换⾔之，性骚扰事实的认定只是附随于劳动

争议解决的过程中予以处理，并⾮性骚扰受害者主动进⼊诉讼程序，就性骚扰受害者本⼈⽽⾔，其所受身

体、精神伤害等并不能通过此类诉讼获得救济。

其次，34个案例中仅有两个案例	[10]	是以性骚扰受害者为原告对嫌疑性骚扰实施者提起的⼀般⼈格权

纠纷诉讼，且两案皆因证据不⾜⽽被驳回诉讼请求。这⼀数据表明我国职场性骚扰受害⼈诉讼维权率低，并

且即使受害⼈⾛向司法救济也难以获得法院的⽀持。

第三，以⼀般⼈格权纠纷作为性骚扰维权诉讼案由⽆法给性骚扰受害者充分的权利救济。⼀般⼈格权的

保护范围⽆法涵盖性骚扰给受害者造成的多重权益侵害，性骚扰⾏为侵害的不仅是受害者的⼈格权，还有⼈

身权、平等就业权和劳动安全卫⽣权等。

第四，职场性骚扰案件缺乏独⽴案由。缺乏独⽴的职场性骚扰案件案由造成起诉案由的多样化，⼀⽅⾯

不利于统计数据分析，给数据的统计与分析造成困难，另⼀⽅⾯也不利于受害者维权，使得受害者不知该以

何种案由起诉。

维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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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维度上看，职场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的案件年份分布如下表所示。总体上案件数量呈缓慢增加

趋势并于2015、2016两个年度达到⾼峰值，在2017年骤减。其中⾼峰值出现的年度与媒体曝光的⼏⼤有影

响案例有关，如2015年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参与的吴春敏案、2016年的“⺠⽣银⾏某副总性骚扰实习⽣事

件”等，尽管这些案件最后没有⾛进诉讼程序，但这些有社会影响⼒案件的出现客观上促成了社会对职场性

骚扰议题的关注，进⽽促进案件数量的增加与法院对性骚扰事实的认定。

图表3

 

维度三、案件审级

如以下图表所示，所统计案件样本中，有约占41%的案件进⼊到了⼆审，其中有11例案件⼆审维持原

判，1例案件⼆审以调解结案，两例为撤销⼀审判决并改判，⼆审维持率约为78.6%。

案件审级 数量 百分⽐

⼆审 14 41%

⼀审 20 59%

总计 34 100%

图表4

 

维度四、控辩双⽅身份

所统计案件样本中，控辩双⽅的身份可以总结为三类，分别是：1.⽤⼈单位，2.嫌疑性骚扰实施者,3.性

骚扰受害者（含受害者亲友）。以⼀审案件的原被告为切⼊点，所得控辩双⽅身份数据统计可分为两组，其

⼀为原告身份组，其⼆为被告身份组。

⾸先是原告身份组，数据统计如图表5、图表6：

原告身份 数量

1.⽤⼈单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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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嫌疑性骚扰实施者 19

3.性骚扰受害者（含受害者亲友） 5

总计 34

图表5	原告身份

图表6	原告身份

 
其次是被告身份组，数据统计如图表7、图表8：

被告 数量

1.⽤⼈单位 20

2.嫌疑性骚扰实施者 9

3.性骚扰受害者 5

总计 34

图表7	被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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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被告身份

结合裁判⽂书对本组数据进⾏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前现状看，部分⽤⼈单位已经在防治职场性骚扰⽅⾯起着积极的作⽤。

从被告身份⽐例看，⽤⼈单位占⽐最⼤，约为58.8%，结合具体案情可知主要原因是⽤⼈单位对嫌疑性

骚扰实施者⾏使单⽅解除权，即⽤⼈单位基于惩罚嫌疑性骚扰实施者、威慑职场性骚扰⾏为以及保护⼥性职

⼯合法权益的⽬的，与嫌疑性骚扰实施者解除劳动合同，进⽽引发嫌疑性骚扰实施者对⽤⼈单位提起劳动争

议诉讼，要求⽤⼈单位⽀付赔偿⾦或补偿⾦等。

从原告身份⽐例看，⽤⼈单位占⽐近30%，其原因与其成为被告的主要原因相似，也是因对嫌疑性骚扰

实施者作出开除处分⽽引发后者不满，提起劳动仲裁，在仲裁机构作出对⽤⼈单位不利的裁决时，⽤⼈单位

对仲裁结果不满⽽提起诉讼。

结合⽤⼈单位作为原告与被告身份之⽐例可知，针对职场性骚扰问题，⽤⼈单位已经在主动⼲预与介

⼊，履⾏其社会责任与防治性骚扰义务。从研究样本看，绝⼤多数⽤⼈单位对职场性骚扰的处罚⼿段⾮常严

厉，为直接开除处理。

⼆、嫌疑性骚扰者“维权意识”强，不认为应当对⾃⼰的⾏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先，从其作为原告⽐例看，嫌疑性骚扰者作为原告为55.9%。根据具体案情分析可知，作为原告的嫌

疑性骚扰者“维权”原因主要有三类：第⼀类是不满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第⼆类是名誉权纠纷，即认为

⽤⼈单位对其性骚扰⾏为的通告或受害者揭发其性骚扰的⾏为侵害其名誉权；第三类是针对受害者或其亲友

的暴⼒维权或者防卫⾏为提起诉讼。可⻅，嫌疑性骚扰者⾮但不觉得⾃⼰应当为⾃⼰的⾏为承担失去⼯作的

后果，甚⾄认为⾃⼰应当获得赔偿⾦等并积极主张个⼈权益，维护⾃⼰所谓的“名誉权”与“劳动权”等。

其次，从其作为被告的⽐例看，占⽐约26.5%，主要原因与其作为原告相似，都是由于不满被⽤⼈单位

因性骚扰⾏为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只不过后者往往是由于其诉求未被劳动仲裁委员会⽀持，⽽前者是获得

仲裁⽀持后，⽤⼈单位不满仲裁结果⽽起诉。其作为被告的另⼀原因是性骚扰受害者对其提起⼀般⼈格权纠

纷诉讼。

三、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困难，处于极端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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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其原告身份看，五个案件中，三例为因性骚扰被迫离职后要求⽤⼈单位⽀付违法解除合同赔偿

⾦或补偿⾦，其中只有⼀例获得法院⽀持，另外两例为针对嫌疑性骚扰实施者提起的⼀般⼈格权纠纷诉讼，

皆因证据不⾜⽽未能获得法院⽀持。

其次，从其被告身份看，三例因其对性骚扰⾏为进⾏投诉或揭露⽽引起的嫌疑性骚扰实施者提起的名誉

权侵权诉讼，其余两例为暴⼒回应性骚扰⾏为⽽引发的诉讼。

最后，⾃动离职使得受害者在诉讼中处于孤⽴地位。嫌疑性骚扰实施者在受到单位处分后，可以通过诉

讼争取赔偿⾦或补偿⾦，⽽性骚扰受害者在遭到性骚扰时多采⽤⾃动离职的⽅式回应，使其在事后提起的诉

讼中处于被动地位。⼀⽅⾯，⾃动离职的情况下难以举证⽤⼈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另⼀⽅⾯，离职⾏为

使受害者与嫌疑性骚扰实施者、⽤⼈单位成为对⽴双⽅。离职不但解除了⽤⼈单位对受害者的保护义务，更

拉近了嫌疑性骚扰实施者与⽤⼈单位的距离，造成受害者在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

由此可⻅，职场性骚扰受害者⾯对职场性骚扰不仅维权难、起诉率低，⽽且往往只能被迫⾃动离职并因

举证难⽽⽆法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还可能⾯临着维权不当带来的⻛险，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

维度五、受害者性别

所分析案件样本中，受害者性别分布如图表9、图表10所示，即有31个案例的受害者为⼥性，有2个案例的

受害者为男性，还有1个案例中未明确指出受害者性别。                                                          

受害者性别 数量

1.⼥ 31

2.男 2

3.不明 1

总计 34

图表9

图表10

本组数据表明⼥性是职场性骚扰的最主要的受害群体，占⽐91%，在职场这⼀相对封闭的环境⾥，权⼒

不对等的个体之间，⼥性尤其容易成为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此外，男性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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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六、法院对于性骚扰事实的认定态度

所分析案件样本中法院的认定态度可分为三类，分别是认为职场性骚扰事实成⽴、不成⽴与未进⾏认

定。对⽂书内容进⾏梳理分析，三类态度具体数据如图表11、图表12	所示：

法院认定态度 认定事实成⽴ 不成⽴ 未认定 总计

案件数量 11 12 11 34

⽐例 32.4% 35.3% 32.4% 100%

图表11 

图表12

结合裁判⽂书内容对本组数据做以下说明与分析。

⼀、法院认定职场性骚扰事实不成⽴的主要原因是举证难与职场性骚扰的认定标准不明。

根据裁判⽂书内容，法院认定职场性骚扰事实不成⽴的12个案例中，有10个案例不成⽴的理由是证据不

⾜或未能提供证据，有2个案例	[11]	是因为性骚扰的界定问题。

其中，举证难表现在受害者缺乏取证意识、难以取证、难以达到证明标准。职场性骚扰案件中，受害者

⼀开始往往倾向于选择沉默、隐忍，没有诉诸司法的意图，使其错过取证时机，在法庭上相当被动。同时，

由于职场性骚扰⾏为发⽣场所相对封闭，⾏为具有隐蔽性，此类案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处于权⼒关系中弱势

地位的受害者难以取证。此外，由于职场性骚扰案件的证明标准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未能对性骚扰⾏为与性

侵害⾏为的证据标准、证明标准予以明确区分，使得司法实践中对职场性骚扰事实的认定难度⼤、同案不同

判。尽管如此，在某些案件中，有法官积极尝试，明确采⽤⾼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对职场性骚扰事实予以

认定，如在陈某诉某公司案	[12]	该案主审法官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已组成⼀个证据链，与⾼某的陈述能够

相互印证，根据⺠事诉讼证据的⾼度盖然性证明标准，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明显⼤于原告的陈述和其提

交的申诉书等证据的证明⼒，本院故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证明⼒予以确认，采信被告关于原告在2009年10

⽉29⽇对⼥员⼯⾼某实施了性骚扰⾏为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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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职场性骚扰认定难的另⼀主要原因是性骚扰⾏为的界定缺乏统⼀的标准，样本案例所反映的

认定难主要表现如下：

1、报警与⾃救是否作为认定性骚扰事实存在的考量因素。如在宏国X公司诉⽯某案	[13]	中，法官否定

性骚扰事实存在，认为存在性⾏为但不属于性骚扰，因为受害者存在⾃救的可能性并且时候也未能及时报

警，同时认可嫌疑性骚扰实施者的如下抗辩“作为保安，嫌疑性骚扰者有权管理监控设备，对受害者进⾏偷

窥的⾏为只是出于喜欢的观察，并不属于严重违纪”。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相当危险，结合近期发⽣的“北航陈

晓武事件”，是否因为受害学⽣们未能及时报警、存在⾃救可能性就否定陈晓武的性骚扰⾏为呢？绝⼤多数

性骚扰案件都没有诉诸司法与报警，尤其在权⼒不对等的关系中，受害者的处境相当复杂，要求其即可报

警、⾃救作为性骚扰事实成⽴的标准不合理。其次，该嫌疑性骚扰者管理监控设备的⽬的是安保职责，偷窥

⼥同事显然不属于其职责范围。

2、骚扰与性骚扰的区别。如有的法官	[14]	认为“骚扰不等于性骚扰，性骚扰⽐骚扰程度严重，⽽搂

抱、捏⿐⼦或脸、拉胳膊等⾏为属于骚扰”；⽽有的法官	[15]	则判定性暗示话语、电话短信骚扰、不舒服的

⽅式称呼等都属于性骚扰。可⻅对性骚扰概念的界定差异造成司法实践中法官对职场性骚扰事实认定结果的

不同。

3、性骚扰与正常的恋爱或者追求⾏为之间的区别也成为司法实践中认定职场性骚扰的难点。

⼆、法官对证⼈资格、证据的不同态度造成不同的认定结果。

1、法官对性骚扰受害者证⼈资格的理解造成不同的认定结果。如在有的案件中，法官认为证⼈或性骚

扰受害者与⽤⼈单位具有利害关系，证明⼒不强；⽽有的法官则认为“骚扰⾏为发⽣在同事之间，具有⼀定

的隐蔽性，证⼈系被告⼥性员⼯，均曾与原告共事，证⼈的身份与所处的环境使其证⾔有较⾼的证明价

值。”

2、对公司内部调查证据的不同理解导致实践中职场性骚扰事实认定结果的不同。有的法院	[16]	认为

“录⾳光盘及⽂字整理稿、证⼈证⾔等材料，均来源于企业内部调查，涉及的相关当事⼈亦未到庭质证，对

于证据的真实性及来源合法性均⽆法确认”；有的法院	[17]	则对内部调查证据予以充分信任，最终认定存在

性骚扰事实。

三、法院未认定的情况说明。

11例法院未予认定的案件可分为以下四种具体情形。

其⼀，因案件性质或不予受理⽽不需要认定的情形。

其⼆，因调解结案⽽未予认定的情形。

其三，认为不属于审理范围的情形。

其四，认为对案件审理结果没有影响⽽不予认定。

 

维度七、⽤⼈单位与公安机关对性骚扰问题的处理

（⼀）⽤⼈单位类型及处理情况

为甄别出不同类型⽤⼈单位对职场性骚扰的态度，本报告对判决书内容做进⼀步分析。34份判决书共

涉及30个⽤⼈单位⾯临如何处理职场性骚扰问题，排除其中5个⽤⼈单位因匿名⽽⽆法确认其公司类型，。

在可以确定公司类型的25个⽤⼈单位中，有20个⽤⼈单位在处理职场性骚扰问题上起积极作⽤，5个⽤⼈单

位处理职场性骚扰问题态度消极。其中，态度积极主要表现为事先有将禁⽌性骚扰作为公司制度与规范的内

容或对投诉进⾏积极调查、处理与处罚；态度消极的主要表现为不予理睬性骚扰投诉、起诉受害者等侵害名

誉权甚或开除性骚扰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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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处理职场性骚扰事件的20个⽤⼈单位公司类型统计如图表13所示：

图表	13

其中，涉外⽤⼈单位有11例，占⽐55%，包括外国法⼈独资（4）、外商合资（4）、中外合作（2）、

外国驻中国领事馆（1）。港澳台法⼈独资企业2例，占⽐10%。此两类占⽐共计65%。⽽中国⼤陆⽤⼈单位

有7例，占⽐共计35%，其中1例为国有独资企业，1例为事业单位,1例为个体⼯商户，1例为上市的其它股份

有限公司，其余3例为⾃然⼈或法⼈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从所涉判决⽂书内容看，这20个⽤⼈单位绝⼤多数都在性骚扰事件发⽣前有通过⺠主程序制定、并予

以公示的政策、⼿册等⽂件对职场性骚扰⾏为予以禁⽌，所涉及的⽂件形式包括《奖惩管理制度》、《员⼯

⼿册》、《道德操守规范》、《就业规则》、《⽂明管理承诺书》。例如某企业的《员⼯⼿册》便规定“在

⼯作中有任何严重的不当⾏为……性骚扰”、“违反禁⽌歧视与禁⽌骚扰政策”作为开除条件。这些⽂件以及劳

动合同中有关约定共同构成了⽤⼈单位对性骚扰⾏为进⾏处分的规范基础，所涉案件中，除1例因情节轻微

处以撤职、⼀年内停⽌晋升处理外，19例对于性骚扰采取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式。

接到本单位性骚扰投诉后，⽤⼈单位⼤多积极调查事实、收集证据，并主动征询⼯会意⻅。调查的⽅式

主要有与当事⼈同事访谈、与当事⼈⾯谈、调取监控录像等。

不仅如此，在性骚扰事件发⽣后，有些⽤⼈单位态度积极，甚⾄主动修改《员⼯⼿册》,将性骚扰作为

开除条件中明确列举的选项。	[18]

此外，通过对判决书所反应出的不同⽤⼈单位对职场性骚扰事件所持的不同处理态度，可以发现⽤⼈单

位的态度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

1、⽤⼈单位对我国规制职场性骚扰的有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与理解。

2、企业的经营理念、品牌定位与企业形象。

3、受害者是否于在职期间投诉或维权。

4、嫌疑性骚扰者的职位与企业规模。

 

（⼆）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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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析判决⽂书中，共计7份案例明确提及受害⼈在遭受性骚扰后报警求助，占⽐约20.6%。其中报警

结果如图表14所示：

报警结

果 不予⽴案 调解

不予⾏政处罚

决定书 未调查 调查属实 总计

案件数

量 1 1 3 1 1 7

图表14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属实，嫌疑性骚扰实施者认罪道歉的1例案件的发⽣地为菲律宾，且该案	[19]	中菲律

宾警⽅的《处理报告》被作为认定其性骚扰事实的关键证据。

反观我国警⽅处理的6件案件，其中作出不予⾏政处罚决定书的3例案件皆属于因⾔语性骚扰和肢体性

骚扰难以举证，最终被认为证据不⾜以认定性骚扰事实存在。

更令⼈遗憾的是，6件案件⾥除⼀件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外，5件案件报警的处理结果皆被⽤作庭审中

的不利证据，作为性骚扰事实难以认定，证据不充分的理由之⼀。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例由嫌疑性骚扰实施者提起的⽣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诉讼中，性骚扰受

害者因不堪忍受⻓期性骚扰⽽打嫌疑性骚扰者⼀⽿光，造成嫌疑性骚扰实施者⽿膜穿孔，嫌疑性骚扰实施者

⽴刻报警，受害者被处200元⾏政处罚且该处理结果随后成为诉讼中重要证据，最终法院判决受害者赔偿嫌

疑性骚扰实施者相应损失。

综上可⻅，我国公安机关在处理职场性骚扰问题上发挥的作⽤有限，如何发挥实践中公安机关在处置性

骚扰⾏为中的积极作⽤以及明确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的证据效⼒，防⽌诉讼中报警未处理等同于证明性骚扰

事实不存在的证据，是规制我国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关键之⼀。

维度⼋、判决引⽤法律与条款

（⼀）数据分析与说明

本组数据分为两个部分，其⼀为判决引⽤法律法规；其⼆为判决引⽤法条，统计数据如第⼆⼩节的图表

15-16。从本组数据可⻅，判决引⽤的法律法规及具体法律条⽂绝⼤多数是与劳动权益和诉讼程序相关，真

正与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法规《妇⼥权益保障法》作为裁判依据仅被引⽤⼀次，⽽《⼥职⼯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引⽤次数为零。此外，有个别案件的法官在判决的说理部分援引了《妇⼥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

这⼀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其⼀，法院整体上对规制性骚扰的法律法规不够了解，甚⾄很多法官根本不知

道有此类规定存在。其⼆，很多律师对此类法律法规也不够了解。其三，有些法官认为《妇⼥权益保障法》

属于基本法律，不可引⽤、不可诉，这其实是⼀种认识上的误区。⾸先，《妇⼥权益保障法》是我国唯⼀⼀

个明确对性骚扰做禁⽌性规定的法律，明确指出“禁⽌对妇⼥实施性骚扰”，且具有处罚规定，其当然具有可

适⽤性。其次，性骚扰的规制是有实体性规范基础的，并⾮不可诉，如本报告第⼀部分提及的《⺠法总

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即为其请求权基础。

（⼆）数据

1、判决所引⽤的法条中被引⽤次数⼤于等于两次的，如图表15所示：

引⽤法律 频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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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2

《职⼯带薪年休假条例》 2

《中华⼈⺠共和国劳动法》 3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13

《中华⼈⺠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2

《中华⼈⺠共和国⺠法通则》 6

《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 18

《最⾼⼈⺠法院关于⺠事诉讼证据的若⼲规定》 4

《最⾼⼈⺠法院关于适⽤〈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 2

总计 52

图表15

2、判决引⽤的法律条款中引⽤次数⼤于等于两次的，如图表16所示：

判决引⽤法条（精确到条款） （频次≥2）

《企业职⼯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条 2

《职⼯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 2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 3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九条 8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 2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3

《中华⼈⺠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七条 4

《中华⼈⺠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 2

《中华⼈⺠共和国⺠法通则》第⼀百零⼀条 5

《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第六⼗四条 5

《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第⼀百七⼗条 7

《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第⼀百四⼗⼆条 4

《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第⼀百五⼗三条 4

《最⾼⼈⺠法院关于⺠事诉讼证据的若⼲规定》第⼆条 4

最⾼⼈⺠法院关于适⽤〈中华⼈⺠共和国⺠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条 2

总计 57

图表16

 
总体结论与建议

综合前述⼋个维度，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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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有的与职场性骚扰规制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可供法院适⽤的法律法规不⾜，不能适应现实需

要。

2、与此同时，现有的规制性骚扰的法律法规、机制未被有效激活，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被适⽤。

3、绝⼤多数性骚扰受害者选择了沉默，寻求司法救济的⽐例极低。究其原因，⼀是社会⽂化对性骚扰

受害⼈存在偏⻅和污名化，往往指责和归错于受害⼈，受害者⾯临极⼤社会压⼒；其⼆，公权⼒介⼊的消极

和乏⼒使得受害⼈有诸多顾虑；其三是社会⽀持系统不⾜，受害⼈⾯临遭受报复甚⾄可能失去⼯作的压⼒。

此外，由于性骚扰往往发⽣在隐秘场所，缺乏⽬击证⼈，取证也较为困难，当事⼈往往举证不能或举证不

⾜，这些都成为受害⼈站出来的障碍。

4、审判实践存在裁判标准不统⼀的问题。

就此，本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以下建议：

第⼀，加强针对职场性骚扰议题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培训以有效激活现有的法律和机制。通过加⼤

宣传，提⾼社会整体对性骚扰议题的认知⽔平，拖动“拒绝⽂化”的形成；将职场性骚扰知识、相应法律法规

内容纳⼊审判⼈员、执法⼈员及律师等群体的培训范围，提⾼这些群体对性骚扰议题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认

识，充分发挥各⾃在反骚扰中的作⽤；对⽤⼈单位进⾏相关知识与法律的宣传、引导，⿎励⽤⼈单位积极承

担相应义务与社会责任；将维权知识以各种途径加以宣传，如将有关知识作为员⼯⼿册的附录等，以拓宽企

业员⼯对维权知识等信息的了解渠道，⿎励受害者打破沉默，勇敢地站出来维护⾃身权益。

第⼆，优化审判团队、细化裁判标准，消除“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审判法官的安排上，尽可能安排对职

场性骚扰议题有所认知的法官，在针对⼥性的职场性骚扰案件中，优先安排⼥性法官审理。另⼀⽅⾯，⿎励

司法体系内部通过案例指导或典型案例等⽅式推动涉职场性骚扰案件裁量标准的统⼀，尽可能减少同案不同

判的现象。此外，在具体案件审理中，依法扩⼤法官依职权调查取证范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等，⿎励法官

在证据认定、理念上给受害⼈更多的⽀持。

第三，进⼀步完善涉及职场性骚扰规制的法律法规。对现有的规制职场性骚扰法律法规进⾏细化，增加

可操作性，让法官有法可依，促进法律适⽤的统⼀。另⼀⽅⾯，对现有法律法规内容进⾏完善，完善职场性

骚扰案件中的证据制度，明确对受害者权利进⾏救济与保护的具体规定，如引⼊针对受害者提供精神损害赔

偿等规定，以⿎励受害者打破沉默、积极维权，进⽽遏制职场性骚扰这⼀基于性别歧视的权⼒滥⽤现象。

第四，打破“沉默⽂化”，⿎励受害者寻求司法救济，维护权益。⾸先，通过扩⼤宣传、教育与培训，改

善社会整体环境，对性骚扰受害者去污名化、消除偏⻅，营造反歧视、反骚扰、反权⼒滥⽤的社会氛围，⿎

励受害者站出来。其次，建⽴与完善配套的社会⽀持系统：推动⽤⼈单位积极建⽴与完善性骚扰投诉渠道、

处置程序等相应预防、处置机制，积极保护职场性骚扰受害者的权益；明确妇联、⼯会在处置职场性骚扰中

的职能范围与责任，充分发挥⼆者在反性骚扰中的作⽤。

 

第三部分：完善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的建议

 

结合本报告的研究结果，考虑现实需求和可⾏性，我们从三个层次提出⽴法建议：第⼀层次是建议⼈社

部出台预防和制⽌⼯作场所性骚扰机制的部⻔规章或是规范性⽂件；第⼆层次是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增加反

性骚扰条款，或是建议最⾼⼈⺠法院出台专⻔的指导意⻅或是司法解释；第三层次是建议制定防治职场性骚

扰的专⻔法律，或是制定《反歧视法》，在反歧视法对防治职场性骚扰做专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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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社部出台防治职场性骚扰的部⻔规章或是规范性⽂件。

近年来，⼈⼒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作重点为职业安全，但未能关注职场性骚扰对职业安全的影响。

《⼥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11条规定了在劳动场所⽤⼈单位应当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但本条

款历经五年有余⾄今仍未有效未落实，甚⾄很多⽤⼈单位对此⼀⽆所知。因此，建议⼈⼒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出台预防和制⽌⼯作场所性骚扰的专⻔规定，主要内容应该包括：⼀是明确⼯作场所性骚扰的定义，⼆是建

⽴预防机制，包括培训和教育、宣传机制；三是建⽴规范的处置机制和流程，包括投诉、调查、处理等程

序；并明确在处理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注意对当事⼈的保密，防⽌报复，避免⼆次伤害等；四是完

善法律责任，建议对⽤⼈单位的责任做出具体规定，并明确主管机关对⽤⼈单位具体的处罚措施。

理由如下：

1、是落实⽤⼈单位预防和制⽌性骚扰义务的现实需要

职场性骚扰侵犯了劳动者的⼈身权、平等就业权和劳动安全卫⽣权，导致受害⼈的身⼼俱损，但受害⼈

往往为了“饭碗”和名誉通常选择隐忍，尤其是在⽤⼈单位未建⽴防治机制的情况下，员⼯的投诉与起诉往往

得不偿失，即使赢了官司也往往会丢了饭碗，因⽽形成⼀种对职场性骚扰的沉默⽂化，⼈社部作为主管部⻔

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单位防治⼯作场所性骚扰的具体义务以及不履⾏法定义务的责任，促使各单位建章

⽴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对职场性骚扰的沉默⽂化，保障员⼯不受职场性骚扰的权利，另⼀⽅

⾯，促使企业将此项⼯作纳⼊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同时作为⻛险管理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企业健康和可

持续发展。

2、是履⾏相关国际公约的需要

我国2006年10⽉31⽇批准签署《职业安全和卫⽣及⼯作环境公约》（第155号公约），该公约要求缔

约国采取保护劳动者的⽣命与健康、⼯作能⼒、⼈道⼯作环境的措施，尤其是法律措施，据此，职业安全和

卫⽣不仅体现于杜绝⼯伤事故和职业病⽅⾯，缔约国必须关注职⼯的⼯作环境是否符合法定标准，防治职场

性骚扰，是保障劳动者⼯作环境的安全和卫⽣以及平等就业权的重要体现，是劳动法的基本精神和重要内容

之⼀，也是核⼼劳⼯标准之⼀，同时也是履⾏《职业安全和卫⽣及⼯作环境公约》第155号公约义务的体

现。

3、凸显⽤⼈单位责任，推动⽤⼈单位更积极、主动地保护员⼯的权益

这个规定的⼀个重要的⽴法⽬的，就是凸显⼈⽤单位责任，使得⼯作场所性骚扰的解决不仅仅是在当事

⼈的层⾯，⽽是在雇主与员⼯的层⾯，促进⽤⼈单位更有效地保护受害员⼯，加⼤对骚扰者的震慑。

（⼆）建议在劳动合同法中增加反性骚扰条款，或是建议最⾼⼈⺠法院出台专⻔的司法解

释。

1、在劳动合同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条款

截⾄2016年底，全国⼈⼤财经委已经收到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议案10件，并做出审议结果报告，建

议⼈⼒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所提意⻅，适时提出修法建议。之后，⼈社部着⼿征求意⻅。在

此背景下，我们建议在劳动合同法第三⼗九条增加⼀款为第⼆款：“性骚扰事实成⽴的，属于严重违纪情

形，⽤⼈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理由如下：

（1）⽤⼈单位具备解除性骚扰实施者劳动合同的权利基础

此项权利基于以下3个法定义务：⼀是防治职场性骚扰义务。《⼥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条明

确规定了⽤⼈单位有预防和制⽌对⼥职⼯性骚扰的义务；⼆是保障劳动者职场安全与健康的义务。我国⾃

2006年10⽉31⽇批准签署《职业安全和卫⽣及⼯作环境公约》（第155号公约），要求缔约国采取保护劳

动者的⽣命与健康、⼯作能⼒、⼈道⼯作环境的措施，尤其是法律措施。该公约强调“与⼯作有关的‘健康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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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不仅指没有疾病或并⾮体弱，也包括与⼯作安全和卫⽣直接有关的影响健康的身⼼因素。”据此，职业

安全和卫⽣不仅体现于杜绝⼯伤事故和职业病⽅⾯，⽽且对职⼯身⼼健康的损害。缔约国必须关注职⼯的⼯

作环境是否符合法定标准。我国《劳动法》第六章专章规定“劳动安全卫⽣”，规定⽤⼈单位有保障⼯作环境

安全，劳动者不受职业伤害的义务。⽽职场性骚扰是危及所有职⼯安全与健康的“毒瘤”，增加此条款有助于

⽤⼈单位履⾏此项义务，也表明⽴法机关对职⼯安全与健康的⾼度关注。三是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不受歧视

的义务。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都明确规定在就业中不得对劳动者有歧视，2017年12⽉

18⽇⾄20⽇在北京举⾏的中央经济⼯作会议提出做好8项重点⼯作，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性别歧视、身份歧

视问题”。

（2）增加防治性骚扰条款是对劳动合同法的重要完善，也有利于对所有劳动者的保护。

该法是从劳动者保护⻆度的法律，免受性骚扰是劳动者⼀项重要权利，应该有所体现；⽬前的法律只针

对对⼥性的保护，有局限性，劳动合同法加上，是对所有劳动者的保护。

2、建议最⾼法院制定审理职场性骚扰案件的指导意⻅或是司法解释。

2005年《妇⼥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规定性骚扰受害⼈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明确了受害⼈的

司法救济途径，但从⽬前司法实践的情况看，关于性骚扰案件的审判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性骚扰受害⼈

通过诉讼渠道寻求救助之路并不顺畅。与发⽣在公共场所与私⼈场所的性骚扰相⽐，⼯作场所性骚扰案件多

发且危害更重，所以建议最⾼⼈⺠法院出台审理职场性骚扰案件的指导意⻅或是司法解释。主要理由如下：

第⼀、性骚扰⾄今没有列⼊⺠事案件案由，性骚扰受害⼈不得不以其他案由提起诉讼。

迄今为⽌，性骚扰⼀直没有列⼊⺠事案件案由，性骚扰案件的受害⼈不得不以“名誉权纠纷”、“⼈格尊

严权纠纷”等案由借名诉讼。案由的缺失难以为受害⼈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同时既不利于法院系统对同类

案件进⾏全⾯统计以及对此类问题进⾏研究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从司法实务需求的迫切性出发，希望将性

骚扰纳⼊⺠事诉讼案由。

第⼆、缺乏性骚扰事实的认定标准，审判实务存在误区

⽬前法律层⾯缺乏性骚扰的定义，因此对性骚扰的认定缺乏统⼀的认定标准，造成司法审判实践中对性

骚扰认定的认识不统⼀，尺度不⼀致。特别是如何区分性骚扰与玩笑、与两情相悦的亲昵；⼯作场所应如何

界定，是否应该进⾏合理地延伸，涵盖员⼯因⼯作⽽需要在场或前往、并在雇主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的⼀切

地点？等等，在司法审判中还是存在争议和误区。

第三、缺乏审理性骚扰案件的特殊规则使性骚扰受害⼈的诸多权利难以得到保障。

⼀是审理性骚扰案件需要遵循⼀些特殊的规则，如应当采取措施防⽌受害⼈在再次受到伤害的特殊规

则，包括⼈⺠法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注意保护双⽅当事⼈的隐私；⼀般不公开审理；要求法官品格证

据进⾏排除，指引诉讼参与⼈⾛出“归咎于受害⼈”的怪圈，规定有关被害⼈过去性⾏为⽅⾯的名声或评价的

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是在证明责任的分配及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标准⽅⾯的特殊规则。例如，当事⼈提供的证据符合真实性

与关联性要求，仅在来源或形式上存有瑕疵的，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单位和受害⼈提供证据的证

明⼒基本相当的，应作出有利于受害⼈的判断等。

三是特殊的法律责任规则。包括确⽴⽤⼈单位责任，即⽤⼈单位不能证明依法已经全部或者部分履⾏了

预防和制⽌性骚扰义务的，与加害⼈共同承担全部或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单位因过错致使性骚扰事件发⽣

或者损害扩⼤的，应当向受害⼈⽀付惩罚性赔偿⾦。对于原告因拒绝性骚扰⽽受到减薪、降级或者撤职等报

复的，被告单位应当及时采取适当补救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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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议制定防治性骚扰的专⻔法律，或是制定《反歧视法》，在反歧视法对防治职场

性骚扰做专章规定。

要有效第防治性骚扰，从各国的相关⽴法实践看，制定专⻔法是⼀个重要的途径，专⻔法的⽴法模式便

于全⾯系统⽽相对详细地呈现反性骚扰法律规范，包括该法的⽴法⽬的，适⽤范围，基本原则，性骚扰的构

成要件，相关部⻔和⽤⼈单位的职责，具体的预防及制裁措施，申诉及处理性骚扰的程序，法律责任，术语

解释等要素，⽐分散⽴法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菲律宾、⽐利时、伯利兹、哥斯达黎加、以⾊列、卢森堡

等多个国家都制定了直接针对性骚扰的法律。[20]	早在1998年，就有全国⼈⼤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过

制定防治性骚扰专⻔法的提案和议案。

但由于制定专⻔法的⽴法要求较⾼，时间较⻓，难度很⼤，很多国家和地区将职场性骚扰纳⼊反歧视法

或平等法加以规制	[21]	，着眼于消除性别歧视，确保劳动者平等就业和职场安全，这也是值得借鉴的⼀种

⽴法模式。我国台湾地区于2002年颁布的《两性⼯作平等法》（2008年1⽉16⽇修正更名为《性别⼯作平

等法》），界定了职场性骚扰定义和种类，明确规定了雇主防治性骚扰义务及其不履⾏此项义务需承担的法

律责任，并授权主管机关制定性骚扰防治措施、申诉及惩戒办法之相关准则。

我们国家亟需制定⼀部反就业歧视法，已经在相关部⻔、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中基本达成共识。早在

2004年3⽉的第⼗届全国⼈⼤⼆次会议上，有全国⼈⼤代表就提出了“关于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

议”，2005年3⽉，再次在第⼗届全国⼈⼤三次会议上提出了这⼀建议。已故的原中国政法⼤学蔡定剑教授

主持了有24位学者参加的“反就业歧视研究课题组”，研究和推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起草了《中华⼈⺠共

和国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	[22]	，到⽬前为⽌已经6易其稿。这部“专家建议稿”也已经由多位全国

⼈⼤代表多次提交⽴法机构审议。其中，“专家建议稿”对防治职场性骚扰进⾏了相应规定。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反就业歧视法中能对防治职场性骚扰进⾏专章规定，能全⾯细致地规定定义、机制、

救济途径和法律责任，将相关国家的⽴法经验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最⼤限度地保护性骚扰受害⼈，并

实现对加害⼈和⽤⼈单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1]本报告执笔⼈为刘明辉、林依琳、李莹。	刘明辉，中华⼥⼦学院教授，负责第⼀、第三部分的起草；林依琳，⼭东⼤学法

学硕⼠，负责第⼆部分的撰写；李莹，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主任，北京⼤学法学院⼈权中⼼校外兼职硕⼠导师，负责整个

报告的修改和统稿。

[2]http://www.humanrights.cn/html/2014/4_1009/1972.html，2017/11/17阅览。

[3]	2001年7⽉，⻄安市童某告总经理性骚扰败诉；2002年4⽉，昆明市梅某状告上司性骚扰败诉；同⽉，贵阳市某供电局

⼥⼯王某告局⻓性骚扰胜诉；2002年7⽉，武汉市何某告教研室副主任性骚扰胜诉；2003年3⽉，北京市雷某告原上司性骚

扰败诉；2003年7⽉，温州市谢某告该单位负责⼈性骚扰胜诉。

[4]该条⽂内容：“公⺠、法⼈享有名誉权，公⺠的⼈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侮辱、诽谤等⽅式损害公⺠、法⼈的名誉。”

[5]张荣丽：《遏制性骚扰的法律对策研究》，《妇⼥研究论丛》，2006年增刊。

[6]该办法第20条规定：“⽤⼈单位应当加强⼯作场所的防范措施，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职⼯有权

向⽤⼈单位、妇联等有关组织投诉和求助，⽤⼈单位、妇联等有关组织接到性骚扰投诉和求助后，应当及时处理。受到性骚

扰的⼥职⼯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向⼈⺠法院提起⺠事诉讼。有关单位和组织在处理⼥职⼯性骚扰的投诉和求助时应

当依法保护⼥职⼯的个⼈隐私。” 

[7]该指南总则规定：“企业应当尊重和保障员⼯的身体与精神健康，禁⽌并预防骚扰与虐待⾏为”。相关的细则规定：“企业

应在⼯作场所预防和制⽌⼈身、⼼理或者语⾔上的骚扰或虐待⾏为，包括性骚扰”，⽽且“企业不得⽀持和纵容任何骚扰和虐

待⾏为，并且应当⿎励投诉和举报发⽣在⼯作场所的骚扰和虐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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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华⼈⺠共和国⽴法法》第73条第2款中规定：“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政法规⽣效后，地⽅性法规同法律或者⾏政法

规相抵触的规定⽆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第82条第6款规定：“没有法律、⾏政法规、地⽅性法规的依

据，地⽅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法⼈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9]检索结果为2018年1⽉底的结果。

[10]案号分别为：（2012）浦⺠⼀（⺠）初字第19129号、（2015）甬鄞江⺠初字第224号。

[11]该两例案例案号分别为：（2010）穗中法⺠⼀终字第4861号、（2016）琼9029⺠初405号。

[12]该案案号为：（2010）闵⺠⼀（⺠）初字第7548号

[13]该案案号为：（2010）穗中法⺠⼀终字第4861号。

[14]案号为：（2016）琼9029⺠初405号。

[15]案号为：（2016）桂0103⺠初382号。

[16]案号为：（2016）苏0113⺠初7132号。

[17]如案号：（2013）虹⺠四（⺠）初字第770号。

[18]参⻅案号：（2015）浦⺠⼀（⺠）初字第1958号。

[19]参⻅案号：（2010）深宝法⺠劳初字第5316号。该案中性骚扰实施者“在派外菲律宾⼯⼚⼯作时，上班时间性骚扰当地

⼥性员⼯，已被菲律宾警察调查，并在菲律宾警局坦承确有意图，罪证属实，该⾏为触犯法律，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给

公司形象及管理带来极坏影响为由将被告开除。”

[20]	2003年在⽇内瓦举⾏的国际劳⼯局理事会第288届会议上，在关于“国际劳⼯⼤会第95届会议（2006年）议程的建议”

中“防⽌⼯作场所的性骚扰”部分，具体列举了制定专项⽴法的国家。

[21]此类⽴法模式如澳⼤利亚的《性别歧视法》（1984年）、南⾮的《就业平等法》（1998年）、瑞典的《男⼥平等法》

（2000年）、丹⻨的《性别平等合并法》（2000年）、挪威的《性别平等法》（2005年）、芬兰的《男⼥平等法》

（2005年）、德国的《普遍平等待遇法》（2006年）、英国的《平等法》（2010年）以及我国⾹港地区的《性别歧视条

例》（1995年）等。

[22]详⻅蔡定剑，刘⼩楠主编：《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社会科学⽂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1⻚。

 
附录

 
附件1：各省、⾃治区、直辖市关于妇⼥权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关于职场性骚扰的具体条款

 

序

号

法规名称 时间 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条款

1 《新疆维吾尔⾃治区

实施〈中华⼈⺠共和

国妇⼥权益保障法〉

办法》

2006年5⽉2

5⽇

禁⽌对妇⼥实施性骚扰。受害妇⼥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单位和有关

机关应当受理。（第3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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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6年7⽉3

1⽇

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作场所的性骚扰。（第30条）

3 《⿊⻰江省实施〈中

华⼈⺠共和国妇⼥权

益保障法〉办法》

2006年10⽉

20⽇

受到性骚扰的妇⼥有权向有关单位和机关投诉，接到投诉的单位和机关应当

及时处理。（第32条）

4 《江⻄江省实施〈中

华⼈⺠共和国妇⼥权

益保障法〉办法》

2006年 11⽉

23⽇

⽤⼈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性骚扰。（第36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妇⼥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构成违反治安管理⾏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情节轻微的，由⾏为⼈所在单位、村(居)⺠委员

会对其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第55条）

5 《陕⻄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6年 12⽉

3⽇

⽤⼈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作场所的性骚扰。（第33条）

对妇⼥实施性骚扰的，由侵害⼈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有关组织批评

教育（第47条）。

6 《上海市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4⽉2

6⽇

有关部⻔和⽤⼈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第3

2条）

7 《安徽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4⽉2

7⽇

受害妇⼥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妇⼥联合会、法律援助机构和公安等

有关单位按照各⾃职责为受害妇⼥提供帮助。

⽤⼈单位和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

（第34条）

8 《宁夏回族⾃治区实

施〈中华⼈⺠共和国

妇⼥权益保障法〉办

法》

2007年5⽉ 1

2⽇

⽤⼈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作场所的性骚扰。（第32条）

对妇⼥实施性骚扰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有关组织批评教育

（第45条）。

9 《⼴东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5⽉3

1⽇

⽤⼈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

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

受到性骚扰的妇⼥有权向有关单位投诉。（第29条）

10 《天津市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 7⽉ 1

9⽇

受害妇⼥有权向有关部⻔和单位投诉。

有关部⻔和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对妇⼥实施的性骚扰。（第

29条）

《天津市妇⼥权益保

障条例》

2016年11⽉1

8⽇

禁⽌对妇⼥实施性骚扰。受到性骚扰的妇⼥有权向⽤⼈单位、公安机关投

诉。受理投诉的单位和部⻔应当做出处理。（第40条）

11 《浙江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2007年7⽉2

6⽇

受到性骚扰的妇⼥可以向公安机关、妇⼥联合会和所在单位投诉。有关部⻔

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第3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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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办法》 对妇⼥实施性骚扰……情节轻微的，由⾏为⼈所在单位、村⺠委员会、居⺠

委员会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第43条）

12 《湖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7⽉2

8⽇

受害妇⼥有权向有关单位和部⻔投诉。

有关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第33

条）

13 《四川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9⽉2

7⽇

⽤⼈单位和雇主应当采取措施制⽌⼯作场所的性骚扰。（第33条）

在⼯作场所发⽣对妇⼥实施的性骚扰，造成妇⼥身体、精神、⺠誉损害，单

位或者雇主有过错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事赔偿责任。（第47条）

14 《吉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11⽉3

0⽇

受害妇⼥有权向有关单位和机关投诉。（第32条）

15 《⼭⻄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7年 12⽉

20⽇

政府及其有关部⻔和⽤⼈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在公共场所、⼯作场所发

⽣性骚扰。（第41条）

有下列侵犯妇⼥⼈身权利⾏为之⼀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侵害⼈

属于国家⼯作⼈员的，依法给予⾏政处分；……：

 （三）对妇⼥实施性骚扰的。（第50条）

16 《江苏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 1⽉ 1

9⽇

⽤⼈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

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第32条）

17 《福建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9⽉2

8⽇

公安机关、妇⼥联合会等有关部⻔和组织应当按照各⾃职责为受害妇⼥提供

帮助。⽤⼈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作场所的性骚扰，有性骚扰情形发⽣

时，应当及时处理。（第25条）

对妇⼥实施性骚扰的，⽤⼈单位或者有关部⻔应当依法处理（第40条）。

18 《河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9⽉2

5⽇

⽤⼈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制定相应的调查投诉制

度，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第35条）

19 《云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9⽉2

5⽇

⽤⼈单位和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

（第37条）

20 《重庆市妇⼥权益保

障条例》

2008年9⽉2

6⽇

有下列⾏为之⼀，情节轻微，由⾏为⼈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给予批评

教育、责令改正或依法给予处分；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事责任；违反

《中华⼈⺠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妇⼥实施性骚扰或家庭暴⼒的；（第5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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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河南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9⽉2

6⽇

禁⽌利⽤职务从属关系、监护或者教养关系，对妇⼥进⾏侮辱、猥亵。禁⽌

以⾏为、语⾔、⽂字、图⽚等形式对妇⼥实施性骚扰。有关单位和机关接到

投诉，应当认真查处。（第35条）

22 《内蒙古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8年11⽉1

4⽇

受害妇⼥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有关单位和机关应当及时受理。	 	

⽤⼈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宣传教育，预防和制⽌⼯作场所的性骚扰。

（第31条）

23 《海南省妇⼥权益保

障若⼲规定》

2008年 11⽉

28⽇

禁⽌对妇⼥实施性骚扰。受害妇⼥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第25

条）

24 《⼭东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9年 1⽉8

⽇

受害妇⼥有权向本单位、⾏为⼈所在单位、妇⼥组织或者有关机关投诉。

⽤⼈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

扰。（第34条）

对妇⼥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的，由侵害⼈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

有关组织批评教育（第46条）。

25 《辽宁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规定》

2009年3⽉2

5⽇

受到性骚扰的妇⼥有权向当事⼈所在单位和公安机关投诉；向当事⼈所在单

位投诉的，单位应当及时⼲预、制⽌。（第19条）

26 《⻘海省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9年9⽉2

4⽇

遭受性骚扰的妇⼥，可以向本⼈所在单位、⾏为⼈所在单位、各级妇⼥联合

会和有关机关投诉。

妇⼥组织和有关部⻔应当加强预防和制⽌性骚扰的宣传教育。⽤⼈单位、公

共场所管理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的性骚扰。

（第34条）

27 《北京市实施〈中华

⼈⺠共和国妇⼥权益

保障法〉办法》

2009年9⽉2

5⽇

（定义）遭受性骚扰的妇⼥，可以向本⼈所在单位、⾏为⼈所在单位、本市

各级妇⼥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投诉，也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所在单位、

本市各级妇⼥联合会和有关机关接到投诉后，应当采取对被投诉⼈批评教

育、对双⽅进⾏调解或者⽀持投诉⼈起诉等措施。

⽤⼈单位、公共场所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根据情况采取措施，预防和制⽌对妇

⼥的性骚扰。（第33条）

28 《 ⻄ 藏 ⾃ 治 区 实 施

〈中华⼈⺠共和国妇

⼥ 权 益 保 障 法 〉 办

法》

2009年 11⽉

27⽇

受性骚扰的妇⼥有权向⽤⼈单位和有关部⻔投诉，有关单位和部⻔应当及时

受理。（第39条，2017年7⽉28⽇修订时被废⽌）

29 《⼴⻄壮族⾃治区实

施〈中华⼈⺠共和国

妇⼥权益保障法〉办

法》

2010年7⽉3

0⽇

受到性骚扰的妇⼥有权向当事⼈所在单位、妇⼥联合会或者公安机关投诉，

接到投诉的单位和机关应当及时处理。（第29条）

对妇⼥实施性骚扰的，由违法⾏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有关组织

对其进⾏批评教育（第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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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各省市关于《⼥职⼯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实施办法涉及职场性骚扰的条款

 

序

号

法规/规章名称 时间 与职场性骚扰相关的条款

1 《⼭⻄省⼥职⼯劳

动保护条例》（法

规）

2015年 7⽉

30⽇

⽤⼈单位应当履⾏下列义务：

（六）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第5条）

2 《安徽省⼥职⼯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章）

2016年1⽉1

2⽇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作、⽣产特点，采取有效措施，预防⼥职⼯在⼯作场

所遭受性骚扰；制⽌对⼥职⼯的性骚扰，及时调查处理性骚扰投诉。（第17

条）

3 《河北省⼥职⼯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章）

2016 年 10

⽉31⽇

⽤⼈单位应当履⾏下列义务：

（五）在劳动场所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第4条）

4 《⼴东省实施〈⼥

职⼯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办法》（规

章）

2016年11⽉

3⽇

⽤⼈单位应当加强劳动场所的防范措施，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职⼯

在劳动场所受到性骚扰，向⽤⼈单位反映或者投诉的，⽤⼈单位应当及时处理，

并依法保护⼥职⼯的个⼈隐私。（第21条）

5 《浙江省⼥职⼯劳

动保护办法》（规

章）

2017年4⽉1

4⽇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劳动⽣产特点，预防和制⽌对⼥职⼯的性骚扰；在处理

⼥职⼯性骚扰申诉时，应当依法保护⼥职⼯的个⼈隐私。（第22条）

6 《江⻄省⼥职⼯劳

动保护特别规定》

（规章）

2017年5⽉1

9⽇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作、⽣产特点，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在⼯作场

所对⼥职⼯的性骚扰，并及时报告有关部⻔依法处置。（第20条）

7 《陕⻄省实施⼥职

⼯劳动保护特别规

定》（规章）

2018年1⽉1

2⽇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作、⽣产特点，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制⽌⼥职⼯在劳

动场所遭受性骚扰。⼥职⼯在劳动场所受到性骚扰等危害职⼯⼈身安全的⾏为，

向⽤⼈单位反映或者投诉的，⽤⼈单位应当及时处理，并依法保护⼥职⼯的个⼈

隐私。（第18条）


